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跨境电商学院）
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

为确保我院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进行，充分发挥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的激励作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的通知》（教财函〔2019〕105号）、《浙江工商大学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实施办法》（浙商大学〔2018〕269号）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现将我院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相关细则规定如下：
一、名额分配
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的名额由省教育厅下达。学校根据学院学生人数，将评选名额下达至学院，学院在限额内进行评审推荐。同时学院根据评审情况，推荐人选参评学校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活动。

二、申报条件
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学生素质评价的专业素质和基本项均列全班（全专业、年级）前10%。

学生素质评价的专业素质和基本项名次未进入前10%、但均达到前30%的学生，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可申请国家奖学金，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具体如下：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SCI、EI、ISTP、SSCI全文收录，以第一、二作者出版学术专著，并通过专家鉴定。

（3）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励。

（4）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并通过专家鉴定。

（5）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高水平运动员（特招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主力队员。

（6）在重要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参加省级比赛获得第一名，为国家赢得荣誉。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

（7）获全国三好学生、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全国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三、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通知要求，学院成立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公布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厉小军 肖亮

副主任委员：季敏 林瑜茂

委员：王金萍、丁全玉、詹沙磊、杨媛媛、吴朝阳、许东东、本科生代表1名。

注：评审会议要求总出席人数超过全体委员会成员总数的2/3。

四、评审程序
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须由本科学生本人自愿向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申请评审表格。
学院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在《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基础上对相应材料进行评审，组织参评学生进行自我陈述，充分讨论票决，并将票决结果排序，在院内公示5天后按学校本年度下达的名额向学校报送初选名单，并根据排序报送一名备用人选。

对学院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本科学生，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

五、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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